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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呂委員就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駐橫濱辦事處受理遭通緝列註人士柯陳幸佳申請文件證明

案審查未盡嚴謹，核有違誤乙事所提質詢，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 

一、我駐外館處受理文件證明申請案皆依規定逐案進行電腦查資，倘申請人為列註人士，即依「外

交部及駐外館處受理列註人士申辦文件證明作業規定」，視申請人之列管程度及申辦案件類

別，於事前或事後通報列管機關，列管機關於接到通報後，應依其職權自行採取必要作為；

另倘列管機關審酌該文件內容確有脫產、洗錢、更為其他犯罪或其他有礙案件進行追訴、審

判或執行時，應載明建議不予受理之具體事由，儘速於十個工作天內書面通知（電傳）駐外

館處並副知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以利駐外館處參酌作出准駁處分。倘駐外館處未接獲回覆，

則於十個工作天後，逕依文件證明一般作業規定辦理。 

二、本案通緝犯柯陳幸佳曾分別遭財政部、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北行政執行處（現為法務部行政執

行署臺北分署）、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台北地方法院及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等機關提報境

管，我駐橫濱辦事處歷次受理柯陳幸佳文書驗證案，皆依規定逐次通報各列管機關。其中臺

北地方法院檢察署針對該處 100 年 5 月 17 日及 5 月 20 日之通報案件分別復以「柯陳幸佳聲

請相關提存事宜之原因事實不明，且均有關財產之處分，疑有脫產情事，建議不予認證」及

「被告柯陳幸佳係因違反稅捐稽徵法為本署通緝，就本件土地買賣有礙日後積欠稅捐罰款之

追繳，應不予准許」，駐橫濱辦事處爰參考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之資訊與意見，審認本案核

有「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申請目的或文書內容明顯違反

我國法令、國家利益，或有背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有其他不當情形」而不予受理之情形

，作出不予核發之處分。嗣柯陳幸佳續多次申辦文件證明案件，駐橫濱辦事處雖均曾詳細核

對送辦之文件，並均依規定辦理通報，惟列管機關回函並無如前述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之明

確意見表示，僅請該處依法辦理。該處僅知柯陳幸佳因違反稅捐稽徵法案遭通緝，卻無充足

資訊了解柯陳幸佳所涉案件之偵辦進度、訴訟案由及其發展，在尊重人民權益前提下，衡酌

本案核無「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文件證明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不予受理之情形，爰依規

定予以核發。此外，審認期間，駐橫濱辦事處已盡通報之責，並主動以電話、電郵等方式洽

詢列管機關意見，而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作為文件證明業務主管機關亦已善盡督導查核之責任

，爰該局及駐橫濱辦事處並無審查未盡嚴謹，缺乏警覺而流於形式致有違失之情事。 

（八十八）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教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所提質

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3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60） 

林委員就「教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中小學教師評鑑」部分： 

(一)實施中小學教師評鑑需有法源基礎，本部除積極推動教師評鑑入法外，並將儘速邀請教

師團體、校長團體、家長團體、學者專家、地方政府及續辦教師專業發展評鑑學校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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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代表，組成「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研訂工作圈」，共同研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評鑑辦法」，包括教師評鑑之項目、方式、人員組成比例、程序、評鑑結果之運用及其

他相關配套措施。俟工作圈建立教師評鑑制度草案共識後，將儘速安排召開公聽會，彙

整與會人員之相關意見後，納入後續修正之參考。 

(二)本部欲推動之中小學教師評鑑制度，希冀透過一個定期性、連續性、系統化的評鑑歷程

，藉由評鑑人員與受評教師的專業理性溝通對話，協助教師釐清個人教學優缺點及特殊

才能，並提供必要的支援，協助教師克服困難，且安排適當的進修訓練，以協助每個教

師發揮潛能，保護學生受教權益，同時提升教師專業地位。 

二、有關「刪除教師會法定任務」部分： 

(一)因應教師納入勞動三法之適用對象，得組織及加入產（職）業工會，教師會與教師工會

已可同時並存。然現行「教師法」第 27 條賦予教師會擁有部分如同工會性質之法定任務

，將產生教師會與教師工會任務與功能重疊；倘兩者就同一事項（如聘約準則）分別與

各級機關、資方進行協議及團體協約協商，則兩者之結果效力將可能產生競合問題。 

(二)為釐清教師會與教師工會之功能，爰本法修正草案擬將教師會轉型為協助提升教育品質

之教師教學及研究專業組織，並刪除其法定任務。而有關教師會之任務，則回歸「人民

團體法」的規範，於該會章程中明定。 

三、有關「教師工時」部分： 

(一)基於社會大眾對於中小學教師「學生在校，老師就應在校」有高度教育公共利益的期待

，以避免影響學生的受教權。爰本次「教師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中，係回應社會期待

而增訂教師在校服務時間為教師依聘約及本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負擔義務所需之時間，

且應不少於學生在校作息的時間。 

(二)查教師請假規則第 12 條規定：「（第 1 項）公立中小學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於學生寒暑

假期間，除返校服務、研究與進修等活動及配合災害防救所需之日外，得不必到校。（

第 2 項）前項返校服務、研究與進修等活動事項及日數之實施原則，由中央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邀請全國教師會代表參與訂定，並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邀請同級教師會協商

後訂定執行規定；無地方教師會之直轄市、縣（市），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自行或授權

學校訂定。…。」另查本部 96 年 4 月 14 日發布之「公立中小學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寒

暑假期間返校活動事項及日數實施原則」第 3 點第 1 項規定：「教師寒暑假期間返校活

動事項如下：(一)返校服務事項：指基於推動學校校務工作之需求，教師應返校參與、

辦理或協助之事項。(二)研究與進修事項：指教師於寒暑假期間，從事下列與本職有關

之學習或研究活動。除法令或政策規定應辦理之課程外，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與同級教

師會於每學年度前協商，規劃所屬學校全體教師到校參加之研究與進修，學校不得逕行

訂定。」第 4 點規定：「寒暑假開學前一週擇 1 日作教學準備，全體教師均應返校；教

師寒、暑假期間應返校服務及研究進修日數，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自行與同級教師會

協商後訂定之，其總日數為 2 日至 7 日。」按上，公立中小學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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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寒暑假期間，除返校服務、研究與進修等活動及配合災害防救所需之日外，得不必到

校；又其應返校服務及研究進修日數，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自行與同級教師會協商後

訂定之，其總日數為 2 日至 7 日。至教師超過服務時間，得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酌予

獎勵（如支給加班費、擇期補休或核予行政獎勵等）。 

（八十九）行政院函送陳委員學聖就文化部補助金馬獎頒獎典禮及相關活

動之預算過低，及應動用預備金擴大辦理一事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5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88） 

陳委員就文化部補助金馬獎頒獎典禮及相關活動之預算過低，及應動用預備金擴大辦理一事

提出質詢乙案，經交據本院文化部（以下簡稱文化部）查復如下： 

一、本部依預算法第 22 條規定，於機關預算中設預備金。第二預備金則編列於中央政府總預算中

。有關第一預備金之動支，依預算法第 64 條規定，本部執行歲出分配預算遇經費有不足時，

應報請上級主管機關（行政院）核定後，轉請中央主計機關備案。第二預備金之動支，應具

備預算法第 70 條之要件（原列計畫費用因事實需要奉准修訂致原列經費不敷、原列計畫費用

因增加業務量致增加經費，或因應政事臨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時），始得報請行政院

核定動支。 

二、本部前已與台北金馬影展執行委員會研議其可行性。金馬執委會現正規劃今（102）年度第 50

屆金馬獎及金馬影展系列活動，初步預定於台北市辦理，且擬向台北市政府申請經費補助。

若補助款不如預期，致發生經費缺口時，將另函請本部依預算法相關規定申請動支預備金。 

三、另關於邀請歷屆金馬獎影帝、影后、導演參加第五十屆金馬獎活動事，本部將請台北金馬影展

執行委員會納入籌備規劃之參考。 

（九十）行政院函送呂委員玉玲就動物用藥品氯黴素之殘留標準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6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0244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5-1070） 

呂委員就動物用藥品氯黴素之殘留標準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署查復如下： 

一、我國禽畜水產品動物用藥之管理分工，前端藥品之核准登記或禁止製造、輸入等係由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負責，其目的為生產源頭之管理；後端由本署依據核准登記使用之範圍，經風險評

估後訂定殘留標準，用以監測農民是否正確使用動物用藥品，及確保消費者飲食安全。 

二、氯黴素是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公告禁止供產食性動物使用之動物用藥，該類藥物於禽、畜及水產

等肉品中即應不得檢出，亦不得訂定殘留標準，此項管理規範對於國內生產製造或國外進口

之肉品一體適用，因此不論國內生產或進口之肉製品，皆不得檢出。若肉品經檢驗含有氯黴


